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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自由裁量基准 

 

第一条  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未履行《无

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（未导致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的） 

【条例规定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：生

产经营单位依法设置的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除协助主要负

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外，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，督促落实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、操作规程； 

（二）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； 

（三）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（四）组织实施安全生产风险评估、事故隐患排查及整改； 

（五）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问题，并向主要负责人报

告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。 

【处罚依据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八条：违反本

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

人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一万元

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吊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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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

分之五十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【处罚档次】 

一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中有 1 项未履行的； 

二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中有 2 项未履行的； 

三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法定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中有 3 项以上未履行的。 

【裁量幅度】 

一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1.6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

二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1.6 万元以上 2.4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 

三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2.4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二条  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未履行《无

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

全事故的。 

【条例规定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：生

产经营单位依法设置的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除协助主要负

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外，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日常监督管理，督促落实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、操作规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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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； 

（三）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（四）组织实施安全生产风险评估、事故隐患排查及整改； 

（五）协调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问题，并向主要负责人报

告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职责。 

【处罚依据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八条：违反本

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

人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一万元

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吊销

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

分之五十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【处罚档次】 

一档：发生一般事故的； 

二档：发生较大事故的； 

三档：发生重大事故的。 

【裁量幅度】 

一档：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20%

以上 30%以下的罚款； 

二档：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

以上 40%以下的罚款； 

三档：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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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。 

以上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三条 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
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 

【条例规定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五条：矿山、金

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拆解、运输单位以及民用爆

炸物品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，应当按照国

家、省有关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，涉及连续性生产经营的单位，应当配备至少两名专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。 

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： 

（一）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下的，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者兼职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 

（二）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不足三百人的，设置安全生产管

理机构，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和一名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 

（三）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不足一千人的，设置安全生产管

理机构，至少配备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 

（四）从业人员一千人以上不足五千人的，设置安全生产管

理机构，至少配备三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 

（五）从业人员五千人以上的，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至

少配备五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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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处罚依据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九条：违反本

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

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

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【相关规定及处罚依据】 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及九十七条第一项； 

2.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六条及第六十九条 

【处罚档次】 

一档：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拆解、

运输单位以及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

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其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下，未

按照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的； 

二档：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拆解、

运输单位以及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

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其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上，按

照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的规定，实际配备的专职和兼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人数比规定配备人数少 3 人以下的； 

三档：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拆解、

运输单位以及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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卸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，其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上，按

照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的规定，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

或者实际配备的专职和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人数比规定配备

人数少 3 人以上的； 

补充说明：矿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船舶修造、船舶拆

解、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，未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、《江苏省

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

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，处罚裁量应当适用《江苏省安全生

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（2023 版）》的相关规定。 

【裁量幅度】 

一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3.7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13 万元

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2

万元以上 2.9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二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3.7 万元以上 5.5 万元以下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3 万元以上 15

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以 2.9 万元以上 3.5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三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5.5 万元以上 7.3 万元以下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5 万元以上 17

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

- 7 - 

以 3.5 万元以上 4.1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第四条 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

者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培训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

作技能教育和培训。 

【条例规定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者接受其他单位委托培训人员从事

作业活动的，应当对其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

教育和培训，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。 

【处罚依据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八十条：违反本条

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者接受其

他单位委托培训人员从事作业活动，未对其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

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一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

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
【处罚档次】 

一档：未按照规定对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者接受其他单位委

托培训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，

涉及人数有 3 人以下的； 

二档：未按照规定对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者接受其他单位委

托培训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，

涉及人数有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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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档：未按照规定对雇佣他人提供劳务或者接受其他单位委

托培训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，

涉及人数有 10 人以上的。 

【裁量幅度】 

一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1 万元以上 3.7 万元以下罚款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13 元以下罚

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2 万元以上

2.9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二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3.7 万元以上 7.3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3 万元以上 17 元以下

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2.9 万元

以上 4.1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三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7.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7 万元以上 2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

4.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五条  危险作业在委托单位进行的，委托单位未与受托方

书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，告知危险因素，并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。 

【条例规定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二十六条：生产经

营单位委托其他单位、个人从事危险作业的，应当确认其具备相

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或者资质；相关作业在本单位进行的，应当书

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，告知危险因素，并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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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处罚依据】《无锡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八十一条：违反本

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相关作业在本单位进行，生产经营单位未

与受托方书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，或者未告知危险因素，或者未

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十万元以

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

【处罚档次】 

一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与受托方书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、告知

危险因素、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中有 1 项未履行的； 

二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与受托方书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、告知

危险因素、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中有 2 项未履行的； 

三档：生产经营单位与受托方书面明确安全生产责任、告知

危险因素、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中有 3 项未履行的。 

【裁量幅度】 

一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2 万元以上 4.4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13 万元

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2

万元以上 2.9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二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4.4 万元以上 7.6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3 万元以上 17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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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

2.9 万元以上 4.1 万元以下罚款； 

三档：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以 7.6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以 17 万元以上 20 万元

以下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

4.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。 

注：本自由裁量基准内除“处罚档次”中的“以下”不包含

本数外，其余涉及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的均包含本数。裁量系数参

照《江苏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细则（2023 版）》规

定执行。 


